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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今年 60多岁，本地人。2017
年2月，因右腰部绞痛，他到一家医疗
机构就医。经诊断，老王有肾积水、输
尿管结石等症状。当天，老王选择住院
治疗。
住院期间，老王被查出男性肿瘤标

志物（PSA及 f-PSA）异常增高。2月
底，老王出院，医疗机构医嘱上写着：
泌尿外科门诊随访，并定了复诊时间。
几天后，老王到该医疗机构复诊，

对两肾、输尿管进行彩超检查。
2019年1月，老王因痔疮到该医疗

机构住院治疗。住院后，老王再次查了
男性肿瘤标志物（PSA及 f-PSA），检查
结果显示比之前增高。
同年3月，老王到杭州的一家医院

接受治疗，并做了双侧前列腺穿刺组织
病理学检查等。没多久，杭州的这家医
院诊断老王为前列腺癌。

老王称，当时已是前列腺癌晚期，
不得已做了前列腺切除等手术；手术
后，他走路、入睡后都时常出现小便失
禁，需长期使用尿不湿，这严重影响生
活质量，挫伤他的自尊，给他带来长期
精神痛苦。
老王认为，前列腺癌处于早期阶段

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的方式进行治疗
的，有可能不需要进行前列腺根治切除
手术。医疗机构发现他男性肿瘤标志物
异常增高，并没有进行处理；他按医嘱
复诊时，医疗机构只复查泌尿系B超，
未进行其他处理。他觉得，正是医疗机
构的诊疗过错，严重延误了他的病情，
影响了他的生存预后，增加了治疗成本
和难度。
因此，老王要求医疗机构赔偿医疗

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总额的
80%，即29万余元。

患 者

医疗机构诊疗错误延误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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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云

很多医患纠纷与知情同意权有
关。《民法典》的颁布，助推知情同意
权落到实地。
患者知情同意规则是现代医事法

律制度的重要规则。《侵权责任法》第
55条首次明确确立了违反患者知情同
意的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219条基

本延续了《侵权责任法》第55条关于
患者知情同意规则的规定，并在此基
础上做了三处修改，进一步强化了医
疗机构的告知义务。
例如，将“明确同意”替换“书面

同意”。医方需要明确告知患者或其近亲
属才有机会明确同意。这个变化，无疑
增加了医方和患者方的交流与沟通，减
少因误会或误解引起的不必要纠纷。

一些时候，医生因患者多精力有
限，没有详细地向患者解释相关信
息，例如病情轻重、治疗措施及伴随
的风险，不同的治疗方式及其疗效
等，导致患者无法完全知情；或者，
医生用专业的语言和患者交流，导致
患者根本听不懂。信息不对等，可能
造成治疗延误，这是患者最无法接受
的。一纸书面告知的协议，不如充分

沟通后患者作出的知情选择。
此外，医方履行告知义务时也要

注意方式，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
果。因此，医方要选择适当的时机或
方式，在患者可接受的情况下告知。
医者仁心，医方如站在患者的角度，
真正做到为患者着想，很多误会和纠
纷也许就不会产生。
另一方面，《民法典》规定，医务

人员未尽到相关说明义务，造成患者
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这也倒逼医务人员按原则工作，
让患者享受到自己的权利。
和谐、平等医患关系的建立，需

要双方共同的努力。医方要充分保护
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严格履行应
有的告知义务。同时，患者也要积极
配合医院的救治工作，谨遵医嘱。

充分知情，减少医患误会和误解

医疗知情权被侵犯？
记者 赵云 通讯员 应昌波

不久前，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这起案子涉及医疗知情权。
《民法典》完善了患者知情同意的规定。这不仅涉及对患者知情权和决定权的保护，而且也是对医务人员
充分说明诊疗情况之义务的规定。
该案中，医疗机构侵犯患者知情权，造成不良损害后果，最终被判处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在医患关系中，患者通常处于弱
势地位。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使
患者在了解自己将面临的风险、可能
取得收益的基础上自由作出医疗选
择，一方面是尊重患者人格的体现，
另一方面也是对医疗行为的约束。为
了保障患者的知情权，《民法典》对医
务人员告知义务及违反告知义务应当
承担的法律责任作了明确规定。
市人民法院员额法官陈泳滨称，相

比《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医务人员应
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
方案等情况”，《民法典》则在医务人员
的说明义务上增加了“具体”的要求，
即“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具体说明
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这
一立法上的改变，实质上是进一步强化

了医务人员的告知义务，以遏制实践中
医方告知的形式化和简略化。
此外，《民法典》规定，就实施手

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等情况，医
务人员在履行说明义务后，应取得患
者或患者近亲属的“明确同意”。“明
确同意”替换《侵权责任法》的“书
面同意”。这一变化，扩大了获取患者
及其近亲属同意的形式要求，也是对
医疗机构的告知苛以更重的义务。
上述案件承办法官认为，医务人

员在告知患者或其亲戚具体情况时，
应以对方听得懂、容易接受的方式，
告知时要留下痕迹，以免造成不必要
的麻烦。
生活中，遇到重大疾病，医务人员

担心患者一时接受不了，往往先隐瞒患

者，只告诉其亲属。《民法典》规定，不
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
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明确同意”。
一名医生称，是否将病情直接告

诉患者要视患者的情况而定，对于接
受能力差的患者，往往先隐瞒，让其
慢慢接受。从疾病的治愈角度来看，
患者正确认识病情、接受病情，对后
续治疗是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的。
陈泳滨认为，首先，医疗机构要确

保患者的知情权；其次，医疗机构确保
患者知情权应当注意方式，避免不利后
果发生。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医务人员
可选择适当的时机或方式，以避免对患
者的疾病治疗和康复产生不良的影响，
或向其近亲属介绍病情，这也是对患者
知情权保护的延伸。

如何确保患者的知情权？

《民法典》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
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
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
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具
体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
况，并取得其“明确同意”。此案中，
医疗机构是否尽到告知义务呢？
经老王申请，法院委托绍兴文理

学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司法鉴
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为：医疗机构在对
老王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行
为，该医疗过错行为与老王的损害后
果（前列腺癌延误诊治）之间存在因
果关系（同等原因）。
司法鉴定中心认为，临床上对初

次 PSA异常者建议复查，老王查出
PSA明显增高，医方既未要求复查，

也未进一步检查，如影像学检查、前
列腺穿刺活检等，明确或排除前列腺
癌的诊断，不符合诊疗规范。医方病
程记录虽有“建议前列腺MRI检查”
的记录，但未实施。因此，医方对
PSA检查结果的处理不规范。
同时，司法鉴定中心认为，老王

PSA检查结果明显升高，医方未告知可
能存在前列腺癌，以及需复查和进一步
检查明确或排除诊断的方法，出院时虽
有泌尿外科门诊随访、复诊的医嘱，但
未明确告知。医方未履行告知义务。此
外，如果医方在PSA检查结果明显升高
后，根据诊疗规范进行复查。复查仍升
高后进一步检查，可能尽早发现前列腺
癌。因此，医方的医疗过错行为延误了
患者前列腺癌的诊断和治疗。

法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
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
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
案中，被告未完全履行告知义务，系
导致原告未能及时复查的原因之一，
延误了原告疾病的诊治，存在过错，
被告的过错行为侵犯了原告的知情
权。依据鉴定意见书，前列腺癌首选
治疗方式为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但
延误诊治后原告的病情相较于早期有
所发展，面对不同的病情，原告在选
择治疗方式时面临的压力也不同。
综上，考虑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

的特殊性，被告上述侵犯原告知情
权、选择权的行为，对原告造成了精
神损害，法院酌定由被告赔偿给原告
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鉴 定 意 见

存在医疗过错行为

医疗机构则认为，其已履行医疗知
情权告知义务，也并未延误老王的前列
腺癌诊治，请求法院驳回老王所有的诉
讼请求。
医疗机构称，其发现老王PSA较高

后，已经告知老王该情况，并在病程记
录写上“患者 PSA较高，建议前列腺
MRI检查”。此外，老王未依照医嘱前
往泌尿外科复诊。
医疗机构认为，前列腺炎、前列腺

增生、前列腺癌均可能导致PSA指数升
高，需要进行多次的复查，观察是否持

续升高，并结合MRI的检查结果及前列
腺穿刺活检才能予以确诊。本案中，老
王虽然PSA指数升高，但因没有明确诊
断，其也无法进行治疗，而且2017年2
月检查时，该肿瘤体积较小，也没有发
现结节样病症，因此无法发现肿瘤。
医疗机构称，老王的前列腺癌首选

的治疗方式就是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
老王产生的医疗费系其本身的疾病所需
要花费的费用，应由其自行承担；老王
主张的护理费、住宿费、精神损害抚慰
金等均无相关依据。

医 疗 机 构

已履行医疗知情权告知义务


